
各银保监局，各大型银行、股份制银行、外资银行：

为推动商业银行有效实施《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进一步规范互联网贷款业务

行为，促进业务健康发展，经银保监会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落实风险控制要求。商业银行应强化风险控制主体

责任，独立开展互联网贷款风险管理，并自主完成对贷款风

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具有重要影响的风控环节，严禁将贷前、

贷中、贷后管理的关键环节外包。

二、加强出资比例管理。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

发放互联网贷款的，应严格落实出资比例区间管理要求，单

笔贷款中合作方出资比例不得低于 30%。

三、强化合作机构集中度管理。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

同出资发放互联网贷款的，与单一合作方（含其关联方）发

放的本行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行一级资本净额的 25%。

四、实施总量控制和限额管理。商业银行与全部合作机

构共同出资发放的互联网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行全部贷款

余额的 50%。

五、严控跨地域经营。地方法人银行开展互联网贷款业

务的，应服务于当地客户，不得跨注册地辖区开展互联网贷

款业务。无实体经营网点、业务主要在线上开展，且符合银

保监会其他规定条件的除外。

六、本通知第二条、第五条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

存量业务自然结清，其他规定过渡期与《办法》一致。银保



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按照“一行一策、平稳过渡”的原则，督

促商业银行对不符合本通知要求的互联网贷款业务制定整

改计划，在过渡期内整改完毕。鼓励有条件的商业银行提前

达标。

七、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根据辖内商业银行经营管

理、风险水平和业务开展情况等，在本通知规定基础上，对

出资比例、合作机构集中度、互联网贷款总量限额提出更严

格的审慎监管要求。

八、外国银行分行、信托公司、消费金融公司、汽车金

融公司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参照执行本通知和《办法》要求，

银保监会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

2021 年 2 月 19 日

（此件发至各银保监分局与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）

附：1.中国银保监会发布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

贷款业务的通知》

http://www.cbirc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Detai

l.html?docId=967472&itemId=915

2.中国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商

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》答记者问

http://www.cbirc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Detai

l.html?docId=967470&itemId=9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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